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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預售屋解約案件—申報端說明 

1、 連接網址 

https://vlir.land.moi.gov.tw/ 

 
 

2、 瀏覽器及解析度建議 

建議使用 Chrome、Edge、Firefox瀏覽器及以 1366 x 768以上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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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售屋解約案件申報登錄—功能選單 

提供業者進行不動產預售屋案件解約申報，申報方式為「憑

證登入（工商憑證），線上申報」及「線上登錄，紙本送件」，

申報功能為: 

⚫ 申報登錄。 

⚫ 案件查詢、更正及撤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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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售屋解約案件申報 

A、 用途：填寫預售屋解約案件申報查料。 

B、 申報方式：H1 憑證登入線上申報、H2 線上登錄紙本送件。 

C、 畫面填寫操作說明：  

1. 輸入欲進行解約之「原預售屋成交申報書序號」及「原

買受人統一編號」資料： 

⚫ 點選「匯入」進行案件申報。 

⚫ 若誤點選本功能，欲執行其他申報功能，請點選「回

首頁」回到首頁後選擇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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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載入原預售屋成交申報書資料： 

系統檢核該預售屋成交申報書序號及原買受人資料正確

後，即會導向解約申報填寫畫面，並會自動載入下列資

訊： 

⚫ 1.案件基本資料 

⚫ 4.原買受人  

⚫ 5.原交易標的  

 

3. 畫面上方步驟程序: 

1.基本資料→2.申報人→3.申報代理人(受申報人委託)→4.原買受人

→5.原交易標的→6.解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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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依填寫欄位區域顯示填寫步驟，亦可點選指定步驟項

目引導至填寫區域。 

 

 

5. 1.案件基本資料—填寫說明 

系統自動載入原預售屋成交申報書資料，本欄位僅供顯

示資訊，不提供修改功能。 

(1) 原申報書序號 

(2) 標的坐落行政區 

(3) 受理機關： 

 

 

6. 2.申報人—填寫說明 

(1) 申報人種類欄位: 銷售預售屋者 

申報義務人為銷售預售屋者（如建商），請勿以不動產經紀業為

申報人 

(2) 申報人名稱、統一編號欄位: 

⚫ H1憑證登入，線上申報： 

本欄自動帶入憑證之姓名及統一編號，並將欄位設成唯

讀，不可修改。 

⚫ H2線上登錄，紙本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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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欄位可自行填寫。 

(3) 通訊地址欄位: 

可自行輸入，或利用「輔助輸入」功能填入後組合為地址文字。 

 

7. 3.申報人代理人（受申報人委託）—填寫說明 

(1) 申報人統一編號欄位長度為 8碼時，系統強制要求申報代理人

為必填欄位 

(2) 申報人姓名、統一編號、電子郵件欄位: 

開放欄位可自行填寫。 

(3) 通訊地址欄位: 

可自行輸入，或利用「輔助輸入」功能填入後組合為地址文字。 

(4) 委任關係:必填 

需擇一勾選適用之委任關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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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４.原買受人、5.原交易標的—填寫說明 

系統自動載入原預售屋成交申報書資料，本欄位僅供顯示資

訊，不提供修改功能。 

 

 

9. ６.解約資訊—填寫說明 

(1) 解約日期:請填載解除預售屋買賣契約證明文件（如協議書）之

日期。如無書面證明文件者，請填載雙方合意解約之日期。 

(2) 解約情形:請填載實際解約情形 

⚫ 如屬原契約全部解除，請勾選【全部解約】。 

⚫ 如屬買受人同時購買數戶（棟）預售屋或含 1個以上專有

（非共有部分）之停車位，嗣其中任 1戶(棟)預售屋或任 1個

專有（非共有部分）之停車位有解約（不買賣）情形，而其餘

買賣契約繼續有效者，請勾選【部分解約】，並按實際情形勾選

解除買賣標的、填寫數量，如屬解除買賣建物者，應填載原契

約之標的編號。 

(3) 備註:指與解除預售屋買賣契約相關資訊有未盡事項之註記。請

避免於本欄填載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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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約情形對照原預售屋成交申報之交易標的資訊對應填寫欄位示意圖: 

 

 

D、 產製申報書—操作說明：  

 

1. 填寫完成後，可點選「產製申報書」，系統會先進行畫

面資料欄位的檢查，若有必填或其他異常資料時，畫面

以粉紅色框底欄位顯示，以便提醒需調整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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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製申報書」 檢核資料無誤後，會提醒申報人注意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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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製申報書」 檢核資料無誤後，會先提供申報書草稿

（尚未編列申報書序號）供預覽檢視填寫內容是否正

確，若需修改資料，可點選「關閉」後，回到填寫畫面

修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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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檢視申報書草稿後確認填寫內容無誤，即可點選「送

件」，系統會產製正式申報書，並提供申報書序號，即

表示完成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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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點選上方「下載」圖示功能，將正式編列申報書序號

之檔案（pdf 檔）下載留存。 

6. 可點選上方「列印」圖示功能，將正式編列申報書序號

之檔案列印紙本。 

 

 

7. 送件完成後，可利用「案件查詢、更正及撤銷作業」查

詢送件記錄及處理進度(憑證申報/紙本送件皆有此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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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注意事項：  

1. 預覽申請書時，會針對該預售屋申報書解約情形進行檢

查，規則如下: 

(1) 己申請過全部解約案件者（排除撤銷案件）：不可再

申請解約案件，會顯示如下訊息： 

 
 

(2) 本次申請部分解約時，比對「解除買賣建物戶棟數」

欄位，若本次申請之戶棟數大於原預售屋成交申報之

之交易標的資訊—建物戶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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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申請部分解約時，比對「解除買賣建物戶棟數」

欄位，若本次申請之戶棟數為「1」，且原預售屋成

交申報之之交易標的資訊—建物戶棟數也為「1」時，

視為異常，顯示訊息應填寫「全部解約」。 

 

 

 

 

(4) 本次申請部分解約時，僅針對勾選比對「解除買賣建

物戶棟數」時進行戶棟數檢查，若勾選「解除專有停

車位」、「解除買賣基地權利」時，不會另去檢查土

地筆數或停車位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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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1 憑證登入，線上申報—申報書表尾簽章欄 

⚫ 申報人簽章處：印出「已驗證」用語。 

3. H2 線上登錄，紙本送件—申報書表尾簽章欄 

⚫ 申報人簽章處：系統列印空白欄位供申報人印出紙本後自行

用印。 

 

 

4. 申報送件相關處理說明： 

(1) 申報書序號：15碼；送件後系統自動編號，編號原則 

1- 2 碼：H1/H2 申報方式 

3- 4 碼：受理機關代號 

5-11 碼：申報日期 YYYMMDD 

12-15 碼：4 碼流水序號 

(2) 申報完成後，預設申報案件狀態為「送件待辦」。 

5. 解約申報案件送件後，在受理機關尚未收件前(解約日期

30日內)，若發現送件資料有誤需修正，可利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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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更正及撤銷」功能進行申報內容調整(憑證申報/紙

本送件皆有此功能)，利用「資料查詢,更正及撤銷」功

能進行更正後，系統會自動撤銷原申報書序號資料，重

新產生新申報書序號。 

6. 解約申報案件送件後，若案件已滿解約日期 30日，申報

案件受理機關已收件，就無法自行更正；請至受理機關

依更正申請流程辦理更正，機關受理後，案件狀態會改

為「通知更正」，亦可利用「資料查詢,更正及撤銷」功

能進行申報內容更正；「通知更正」辦理更正送件後，

系統會自動覆蓋原申報書序號資料(申報書序號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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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件查詢、更正及撤銷作業（憑證申報/紙本送件皆有

此功能） 

A、 用途：提供申報人進行預售屋解約申報案件之查詢、更正

及撤銷時使用 

B、 功能說明： 

1. 查詢：可查詢申報人解約送件記錄，並可下戴申報書電

子檔。 

2. 更正： 

⚫ 申報人已送件但受理機關尚未進行收件前（申報書狀態=

「送件待辦」階段）（紙本送件案件僅限近 3個月送件案件且尚

未送達紙本之案件），若因申報人自行發現申報內容需行修改時

使用。 

⚫ 申請案件已滿申報期限（解約日期已滿 30日），依更正申

請流程辦理更正（申報書狀態=「通知更正」階段）。 

⚫ 系統帶出申報書序號資料顯示於畫面上供申報人修改。 

3. 撤銷：申報人已送件但受理機關尚未進行收件前（申報

書狀態=「送件待辦」階段）（紙本送件案件僅限近 3 個

月送件案件且尚未送達紙本之案件），若因申報人自行

欲撤銷本申報案時使用；另若案件已經由受理機關收件

即無法自行撤銷，申報人需自行連繫受理機關說明後，

依受理機關作業程序辦理。 

C、 查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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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1 憑證登入，線上申報—查詢條件： 

(1) 申請日期(起)、申請日期(迄)\ 申報書序號：必填欄位，需擇

一條件輸入。 

(2) 申報書狀態=「送件待辦」階段: 

申報期限不受限制，申請日期可自行輸入。 

(3) 申報書狀態=「通知更正」階段:  

申報期限不受限制，若知道欲更正之申報書序號，可僅輸入申

報書序號，無需輸入申報起迄日期。 

 

 



112 年不動產成交及預售屋資訊申報網功能增修及維護案            系統操作說明書-申報端(解約)(V02) 

 

 19 晶茂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H2 線上登錄，紙本送件—查詢條件： 

(1) 所有欄位皆為必填。 

(2) 申報書狀態=「送件待辦」階段: 

僅限近 3個月送件案件且尚未送達紙本之案件，申請日期系統

自行帶出，不可修改。 

(3) 申報書狀態=「通知更正」階段:  

申報期限不受限制，畫面系統日期僅係送件待辦案件之條件，

無需調整日期，僅將其餘必填欄位輸入即可查到通知更正的案

件。 

 

A、 查詢結果說明：  

(1) 可查詢送件記錄，並可下戴申報書電子檔，也可下載申報資料

檔(json檔)。 

B、 操作—更正功能說明：  

(1) 系統帶出申報書序號資料顯示於畫面上供申報人修改。 

(2) 畫面步驟程序:畫面顯示及填寫原則皆與「預售屋解約案件申報」作業相

同，相關欄位填寫說明請參考「預售屋解約案件申報」之操作說明。 

(3) 若為「送件待辦」階段之更正資料於送件完成後，系統會重新

編列申報書序號，並自動撤銷原申報書序號案件。 

(4) 更正資料送件完成後： 

⚫ 申報書狀態=「送件待辦」階段： 

系統會自動撤銷原申報書序號資料，重新產生新申報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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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 申報書狀態=「通知更正」階段： 

系統覆蓋原申報書序號資料（申報書序號不變），紙本送

件案件無需重送紙本。 

 

 


